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蔡甸分中心
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
武汉丽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据职工薛某某投诉，你公司存在以下违反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第1、2种行为：

1.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2.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

若你公司对职工举报的事实有异议的，请于收到本调查通知书的5个工作日内向武汉住房公积金中心蔡甸分中心提出书面意见，同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不提出意见的，视为对事实无异议。

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对你公司提交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予以复查，并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作出相应行政处理。

执法联系人：王俊  李晓莉
联系电话：02769606962
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蔡甸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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